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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安心專案計畫審查表

審查日期○年○月○日

※審查委員對任一工作計畫審查結果為優等或待改善者，應敘明理由。

※經審查委員審查結果列為「待改善」者，將提交委員會之幕僚作業單位函請修正後    

再予核定。  

提案單位

計畫名稱

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審查結果

計畫內容 1. 計畫符合提案四大主軸（照顧服務、綠

色就業、勞工安全衛生及協助就業），

或與當前政府重大施政目標結合程度

2. 計畫用人合理性

3. 明確可量化之預期績效

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社會價值 提升國人生活品質、強化國家基礎建設或能

促進地方產業發展、對社區發展有助益
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一 計畫

其他行政資

源之配合

與各部會行政資源搭配狀況（經費、人力） 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1.適合非自願性失業者或特定對象等弱勢勞

工參加
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劣等

計畫工作

2.可強化失業者再就業技能或可提供的有助

於返回一般職場之職前、在職技能訓練
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二 就業促

進效益

後續就業 計畫結束後之就業輔導機制 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三 過去具體

執行績效

1. 經費管理成效

2. 督導管理成效及人員進用與離職之配合度

3. 計畫績效達成情形

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1. 有效的督導管理機制 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四 計畫管理機制

2. 具體的計畫績效考核 □優等□佳

□尚可□待改善

※ 審查結果：□優等 □佳 □尚可 □待改善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期程：□六個月 □其他（        月）

綜合意見

表五


